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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

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考核标准，故公司应对96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回购股份数量共

计1,488,0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售条件

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173,394,000股减少至171,906,000股，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173,394,000元减少至人民币171,906,000元。（最终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7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2:00，13: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2、债权申报地点：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58号和顺大厦

3、联系人：马文婧女士

4、联系电话：0731-89705656

5、联系邮箱：603353@hnhsjt.com

6、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

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电子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主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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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58号和顺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540,3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67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忠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以现场方式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68,560 99.9413 65,950 0.0538 5,880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68,460 99.9413 66,050 0.0539 5,880 0.00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69,190 99.9418 65,320 0.0533 5,880 0.004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69,090 99.9418 67,420 0.0550 3,880 0.003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1,460 99.2016 57,050 0.7474 3,880 0.05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6,760 99.9480 59,750 0.0487 3,880 0.003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91,090 99.9597 45,420 0.0370 3,880 0.003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0,390 99.9428 66,120 0.0539 3,880 0.003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58,090 99.9328 78,420 0.0639 3,880 0.0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5,190 99.9467 61,320 0.0500 3,880 0.003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903,790 99.9450 59,320 0.0516 3,880 0.0034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60,790 99.9350 75,720 0.0617 3,880 0.00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09,908,000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1,248,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313,990 94.9421 66,120 4.7774 3,880 0.280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56,490 78.5598 66,120 20.2517 3,880 1.188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57,5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7,920,560 99.1012 65,950 0.8251 5,880 0.0737

2 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7,920,460 99.1000 66,050 0.8264 5,880 0.0736

3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7,921,190 99.1091 65,320 0.8172 5,880 0.0737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7,921,090 99.1079 67,420 0.8435 3,880 0.0486

5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571,460 99.2016 57,050 0.7474 3,880 0.0510

6 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928,760 99.2038 59,750 0.7475 3,880 0.0487

7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943,090 99.3831 45,420 0.5682 3,880 0.0487

8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922,390 99.1241 66,120 0.8272 3,880 0.0487

9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的议案

7,910,090 98.9702 78,420 0.9811 3,880 0.0487

10

关于公司申请202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7,927,190 99.1842 61,320 0.7672 3,880 0.0486

11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45,790 87.5833 59,320 11.6545 3,880 0.7623

12

关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7,912,790 99.0040 75,720 0.9474 3,880 0.04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审议通过。

其中为普通决议议案的，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其中为特别决议议案的，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强、卢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报备文件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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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30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本公司于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公司于2025年5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布了召开董事会的通

知。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5名，实到5名，分别为郭煜、文军、刘卫、吴良卫、王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拟进行改选，经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碧水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邱为碧先生、陈龙先生、韦麟福先生

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

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1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四

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1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晓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晓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四

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31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韦麟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韦麟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

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31

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的《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部分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31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31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改选

部分董事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改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

案》、《关于聘任陈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刘晓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韦麟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周扬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改选部分董事的事项

（一）部分董事辞职情况

鉴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更，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拟进行改选。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12日收

到公司董事长郭煜先生、董事文军先生、独立董事王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长郭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务，同时辞去总经理、代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职后郭煜先生将继续在全资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煜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文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

后文军先生将继续在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文军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王莉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王莉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莉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郭煜先生、文军先生、王莉女士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前，郭煜先生、文军先

生、王莉女士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继续履行董事及下属委员会委员的

相关职责，其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

郭煜先生、文军先生、王莉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

董事会对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改选部分非独立董事的情况

经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提名邱为碧

先生、陈龙先生、韦麟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董事改选完成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卫女士、吴良卫先生不变，公司独立董

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刘

晓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韦麟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周扬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扬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 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

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从业经验与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510-86408558

传真：0510-86408558

邮箱：0518shsw@163.com

联系地址：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海澜财富中心41楼4106室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附件：

邱为碧，1979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 最近五年担任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温度投资有限

公司、内蒙古鑫燊实业有限公司、福建聚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邱为碧先生现担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 担任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福建温度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为福建温度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

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邱为碧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其通过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285,990,000

股股份。 邱为碧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

得担任董事的相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龙，1988年8月出生，毕业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曾

任上海盛韵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业务管理总部挂牌岗/资本市场

部经理，竭隆（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晓峰，1965年3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曾任美国劳拉通信服务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北京银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银信裕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刘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韦麟福，1988年12月出生，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中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福建碧水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韦麟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扬，1985年1月出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周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处罚；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0518� �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5-32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4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6月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6月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海澜财富中心41楼4106室。

7.�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或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改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应选3人

1.01 选举邱为碧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龙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韦麟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 本次会议应选非独立董事3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将其拥有的全部选举票平均投给相应的全部候选人，也可

以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或者分别投给某几位候选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不投票者

被视为放弃表决权。

三、会议登记方法

凡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本地股东请于2025年6月3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时持

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人和出席

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于2025年6月3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四、其他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江阴市滨江东路2号海澜财富中心41楼4106室

邮政编码：214434

联系电话：0510-86408558

传 真：0510-86408558

五、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6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为出席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提案编

码

提案

备注

选举票数

下列打勾的栏 目

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改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应选3人

1.01 选举邱为碧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陈龙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韦麟福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附件二、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18” ，投票简称为“四环投票” 。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

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提案1，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4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4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4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2491�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5-028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南京和本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京和本机电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5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2.915亿元现金，对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南京亿博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博有限” ）进行增资并受让亿博有限股权，以及受让目标公

司南京和本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本机电” ）股权，最终通过直接及间接方

式合计取得目标公司55%的股权，成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购南京和本机

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等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对亿博有限增资事项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亿博有限

已收到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

亿博有限52.77%的股权，亿博有限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本机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就本次交易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20� � � � � � �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取得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基于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坚定认可，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罗颉

思” ）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0,000-20,000万元， 实施期限为自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

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7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

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上海罗颉思符合主要股东增持股票的基本条件。 近日，公

司收到上海罗颉思通知，上海罗颉思已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上海长三角分行” ）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中国银行上海长

三角分行承诺为上海罗颉思增持公司股份提供贷款支持， 贷款金额不超过18,000万元人

民币（含）；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比例不超过90%。 除上述贷款外，本次增持股份的资

金来源为上海罗颉思自有资金。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者

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 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48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118号和成世纪名园3A� 21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有水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5名，代表股份270,09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2.39%。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股份269,015,9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1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72名，代表股份1,076,8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

注：以上比例数据与合计数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监事及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本次会议，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0,01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2、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0,01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3、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0,01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4、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0,011,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5、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0,00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82,

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0,010,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7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3%；弃权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98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反对99,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9,97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反对105,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固态电池材料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0,01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反对52,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2%；弃权2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0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补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补选储清华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9,166,04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

是否当选：储清华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2�补选黄凯城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69,164,4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

是否当选：黄凯城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何雨乔、 丁捷律师出席并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25-048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

标通知书》，已确定公司为“文成县城防洪提升工程（凤溪分洪隧洞）施工” 的中标单位，

项目中标金额为182,409,619元（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一、项目招标人及项目概况

1、招标人：文成县水利发展有限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3、工期：1200日历天

4、项目概况：文成县城防洪提升工程（凤溪分洪隧洞）位于温州市文成县，工程防护

对象为凤溪下游文成县中心城区，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分洪闸1孔，单孔宽10m、分洪隧洞

4.8km、节制闸及溢流堰，节制闸2孔，单孔宽3m，堰坝顺水流方向长23m，垂直水流方向长

7.4m，堰顶宽度3.0m。 其中进口分洪闸及分洪隧洞设计流量为215m3/s。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文成县城防洪提升工程（凤溪分洪隧洞）施工” 中标金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

总收入的7.35%。 若最终签订合同，将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

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该项目招标人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的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若公

司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可能存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导致项目无法履行或终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584�证券简称：上海合晶 公告编号：2025-028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9日、2024年12

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2025年-2026年内滚动设立两期各自独立存续的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各期员工持股计划

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根据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实施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实

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15日，公司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76,3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115%，成交均价16.93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92,290.64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首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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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461,6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96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汉本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

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当

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

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梁树林先生因出差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27,653 99.8758 180,780 0.0959 53,200 0.02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27,653 99.8758 180,780 0.0959 53,200 0.028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53,753 99.8896 180,780 0.0959 27,100 0.014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16,243 99.8697 212,180 0.1125 33,210 0.017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52,253 99.8889 182,280 0.0967 27,100 0.014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02,443 99.8624 228,890 0.1214 30,300 0.016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24,553 99.8742 182,380 0.0967 54,700 0.02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及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14,153 99.8686 220,080 0.1167 27,400 0.014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18,253 99.8708 190,180 0.1009 53,200 0.028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15,453 99.8693 220,280 0.1168 25,900 0.013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8,216,853 99.8701 191,580 0.1016 53,200 0.02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8,373,634 98.6820 212,180 1.1395 33,210 0.1785

5

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8,409,644 98.8754 182,280 0.9789 27,100 0.1457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8,359,834 98.6079 228,890 1.2293 30,300 0.1628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债务融资额

度的议案

18,381,944 98.7266 182,380 0.9795 54,700 0.2939

8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

保及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18,371,544 98.6708 220,080 1.1820 27,400 0.1472

10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8,372,844 98.6778 220,280 1.1830 25,900 0.1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尚红超、宋言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